
寻找公共利益与

个人权益间的平衡点
本期封面案件因老旧

小区改造引发， 这一问题

在当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

性。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能

切实改善居住条件、 提升

生活品质、 增强居民幸福感， 也改变了城市

面貌， 让城市有了新气象， 具有重要意义。

但同时， 因涉及面广、 需求多样， 老旧小区

改造事关居民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容易引发新的纠纷。

本案中， 涉案小区在没有成立业主委员

会的情况下， 业主团结起来自行集资对小区

进行升级改造， 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一种积极

且有益尝试。 小区升级改造得到绝大部分业

主同意， 且改造工程已完成， 惠及全体业

主， 原告也实际享受到部分益处。 在大部分

业主的公共利益需要得到维护的情况下， 个

人权益就需要具有适度的 “容忍”。 因此，

法院敦促未参与集资的原告， 尽快与其他业

主协商解决集资问题， 既肯定了小区业主通

过升级改造提升人居环境的良好初衷， 又体

现了包容理解、和谐友爱的邻里关系，更符合

小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要求。

处理好小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

问题不仅是日常生活所需， 也是构建和谐社

会的应有之意， 还能够充分彰显司法裁判在

社会治理中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对

打造新时代文明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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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参与集资被“停水”

业主状告物业败诉
近日， 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法官从平衡小

区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的角度出发， 作出物

业公司承担协助接驳水管义务， 接驳费用由

未集资业主自行负担的判决。 同时， 法院对

该老旧小区业主自发集资改造的行为予以了

肯定， 并敦促未集资业主应秉持公平合理的

原则， 尽快与其他业主协商解决升级改造集

资问题。

业主集资改造 小区旧貌换新颜

李浩所在的小区始建于 20 世纪 90 年

代， 小区内共有 49 栋小别墅， 是彼时高档

时髦的度假楼盘。 但历经三十载的岁月洗

礼， 如今的小区呈现出沧桑之色： 墙面损

坏、 道路坑洼、 路灯昏暗， 电管网等基础设

施老化……尤其是小区的旧式自来水铁管残

旧漏水， 且出水时带有铁锈， 严重影响了业

主的用水安全及质量。 小区一直未成立业委

会。 为改善生活环境、 提升居住舒适度， 自

2020 年 6 月起， 个别业主便开始在微信群

提议自行集资对小区进行升级改造， 该建议

得到了众多业主支持。 2020 年 8 月， 首期

参与集资的 36 栋业主将小区改造工程发包

给案外人建设， 后陆续有业主响应， 前后共

有 44 栋别墅的业主参与了集资。 改造工程

于 2021年 1月完工， 全程由业主自发推动，

重点完成了安全基础类及功能完善类改造内

容， 包括更换新自来水主管道、 入户水管及

水表， 清除原有人行道、 拓宽路面， 新增、

更换路灯， 花心街步道铺设有色沥青及翻新

庭院灯， 新增路面排水井、 铺设排水管道等

十个项目。 通过改造， 小区旧貌换新颜， 整

体环境更加美观整洁， 业主的生活也更加舒

心惬意了。

未集资被“停水” 业主起诉物业

业主李浩并未参与此次的集资改造， 在

享受小区面貌大改观带来的受益同时， 却发

现小区接驳新水管后， 自己的房屋未能正常

恢复自来水供应， 遂找到物业公司解决问

题。 但因双方多次协商不成， 李浩诉至法

院， 要求物业公司恢复其房屋的自来水供

应， 并双倍赔偿被强制停水期间的物业管理

费 1万余元。

李浩的代理律师称： “物业公司就小区

改造一事并未通知和征得李浩的同意， 之后

又强行要求支付改造费用， 在李浩已经拒绝

的情况下擅自停止生活用水， 这种行为明显

侵害了李浩的合法权益， 违反了法律规定。”

面对原告的先发制人， 物业公司的代理律师

透出无奈： “小区改造一事， 我们不是组织

者， 只是起配合的作用， 停水不是我们主动

采取的措施。 当初在改造时， 其他业主是有

为李浩预留新水管接驳口的， 但因为李浩一

直没有参与集资， 所以他们不同意将新水管

直接接驳至他家。 李浩提到的支付改造费用

大概是 3万元， 已经囊括了包括水管更换在

内的所有改造费用， 这笔钱不是给我们的，

而是要摊退给早期已交款的业主的。” 目前，

为暂时解决用水问题， 物业公司已在李浩家

门口提供绿化用水， 供其临时使用。 但李浩

的代理律师对此不予认同： “无论如何， 物

业公司是有义务为业主的日常生活提供相应

的服务， 现在的临时用水措施终究无法根本

解决李浩家的用水之困。”

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 双方进行调解，

但因分歧较大， 尤其是李浩一方态度强硬，

调解并未成功。 一时之间， 李浩与物业公司

在庭审中你来我往、 僵持不下。 如何破局成

为了摆在主审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

辨事实究根源 巧解利益矛盾

面对李浩及物业公司双方的唇枪舌战，

主审法官陷入了沉思： 本案

看似是李浩与物业公司之间

的纠纷， 但矛盾的根源却在

于李浩没有参与其他业主自

发集资组织的小区改造。 若

想要切实解决李浩的用水问

题， 则必须从平衡小区公共

与利益及个人权益的角度出

发， 对当事人进行一次释法

析理， 这才是破局的关键。

因此， 主审法官结合案

情， 对小区业主自行集资改

造的行为给予了肯定， 认为

涉案小区已经建成 30 年，

在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情

况下， 小区业主能自行组织对小区进行升级

改造， 使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其出发点

是值得认同的。 大家同住于一个小区之内，

则应该相互包容理解， 多考虑其他业主的共

同利益， 做到“欲惠己时先泽人”。 小区内

一共有 49栋独栋别墅， 其中 44 栋别墅的业

主已经参与集资对小区进行升级改造， 其改

造范围与项目惠及整个小区所有业主。 现李

浩虽因未集资而未能接驳用水， 在个别新设

施的使用上的确受到了限制， 但其仍然享受

了其他升级改造项目带来的利益。 因此， 从

实际受益以及睦邻友好的角度出发， 为切实

解决矛盾纠纷， 李浩确应尽快与小区内其他

参与集资的业主协商解决升级改造集资问

题。

至于李浩要求物业公司赔偿损失以及承

担接驳水管费用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 物业

公司有义务为业主居住生活提供相应的服

务， 虽现已另行向李浩提供户外临时用水，

但显然不能满足日常生活起居所需， 故物业

公司应协助李浩接驳新水管， 恢复正常用

水。 但由于该小区的升级改造工程由业主自

行提出、 讨论决定， 物业公司既非组织者、

也非决策者， 因此物业公司协助接驳新水管

时， 无须承担接驳费用， 且无须赔偿双倍物

业管理费用。

一审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协助李浩接

驳水管， 以恢复房屋的自来水正常供水， 相

关接驳费用由李浩自行承担。 李浩不服一审

判决， 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均化名， 选自人民法院报）

法官“云间”调解化纠纷

两公司“隔空”把手握

近日， 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员额法官尹秀峰

通过“云间法庭”， 成功化解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原告代

理人李某在调解结束后连连称赞。

2017 年 6 月 14 日， 原告郑州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被告

武陟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 《武陟某项目市区售楼处软

装配饰采购合同》， 同年 8 月 4 日， 又签订了 《武陟某项目示

范区书吧超市软装配饰采购合同》， 工程所在地位于武陟县城。

原告依合同约定履行完毕后， 向被告多次催要货款， 其中尾款

45063.41元仍未支付， 故诉至武陟县法院。

为了及时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该院立即开辟绿色通道，

立案后快速将案件流转到尹秀峰民事审判团队。 此案本来安排

线下开庭， 但受疫情影响， 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又身处郑州

市，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承办法官在征得双方同

意后， 决定采取远程视频的方式， 对该案进行线上开庭。

2022 年 9 月 28 日第一次线上开庭后， 法官认为该案事实

清楚， 双方均同意调解， 于是庭后通过电话沟通、 建立微信群

的方式， 耐心细致地对双方展开线上调解工作。 双方基本形成

一致意见后， 法官“趁热打铁”， 于 9月 29日又进行第二次线

上开庭， 主要确认双方调解意见， 最终当庭达成一致协议， 被

告于 2023年 3月 31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货款 45063.41元。

至此， 双方实现了“线上” 握手言和。

邻里冲突为地畔

法官析理促和谐

近日， 陕西省三原县人民法院嵯峨人民法庭调解了一起

邻里间因耕地界畔引发的纠纷， 在法官与村干部多次配合与

积极调解下， 双方当事人终于冰释前嫌并达成了调解协议，

妥善的化解了冲突。

原告何某与被告王某系同村村民， 双方责任田相邻， 因

被告王某责任田地畔围墙倒塌， 危害到原告何某家房屋围

墙， 原告何某将被告王某诉至三原法院， 请求被告赔偿损失

费合计 13000多元。

三原法院嵯峨人民法庭收到案件后， 承办法官张猛积极

联系被告王某， 深入王某所在的村组展开调查， 并向村组群

众了解案件情况。

双方到庭后态度坚决， 原告对被告的不配合很不满意，

要求被告按照诉状的请求赔偿 13000多元， 而被告王某只愿

意赔偿 2000—3000 元。 承办法官张猛给被告依民俗习惯，

用通俗的语言不厌其烦讲解相关法律规定。 当被告明白由于

自己缺乏理性的沟通而给原告带来房屋财产损失， 这是一种

侵权行为时， 被告的情绪缓和了。

法官进一步向双方告知利弊， 进行法理分析。 最终， 在

法官及村干部的调解下， 原、 被告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双方

握手言和， 被告赔偿原告房屋损失费合计 8000 元， 原告主

动撤回起诉。

调解员和法官双管齐下

促纠纷化解当场履行

近日， 一起婚约财产纠纷在诉前调解阶段圆满化

解， 原、 被告双方均向承办法官表达谢意。

两周前， 原告王某与被告刘某就婚约财产返还问

题， 向安徽省岳西县人民法院店前人民法庭提起诉

讼。 经征求意见， 该案被法庭指派特邀人民调解员进

行调解， 但因双方争议较大， 未能达成一致调解意

见。 承办法官了解情况后， 考虑该案双方矛盾较深，

遂在集中调解日当天， 安排三名经验丰富的调解员及

承办法官共同对该案进行调解。 经释法明理， 双方矛

盾对立程度有所缓和， 但对返还彩礼的具体数额仍有

分歧， 对此， 承办法官和调解员并未再强行调解， 而

是让双方回去冷静思考。

在此期间， 承办法官和调解员没有“闲” 着， 仍

通过电话等继续分别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经过

一番“法、 理、 情” 耐心劝导， 双方在返还彩礼数额

上的差距已趋一致， 于是承办法官适时再安排双方到

庭进行调解。

在第二次调解当日， 承办法官利用店前法庭已实

行“审执一体” 优势， 成功引导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

并当庭履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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